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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天衡专字(2025)00651 号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天衡

审字(2025) 00744 号标准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的有关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2 号——业务办理》的规定，贵公司编制了后附的《上市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上述汇

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上述汇总表进

行审核，并出具专项说明。

我们将上述汇总表与贵公司的有关会计资料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要方面未发现存在

重大不一致的情形。除了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贵公司关联交易所执行的相关审计程序

及上述核对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

司 202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贵公司年度报告

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附件一：上市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舟

中国·南京

2025 年 4 月 29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翟迎春



附表2

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4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4 年度

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

(不含利

息)

2024 年度

占用资金

的利息

(如有)

2024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4 年期

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

占用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

占用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

占用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2024 年期

初往来资

2024 年度

往来累计

2024 年度

往来资金

2024 年度

偿还累计

2024 年期

末往来资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计科目 金余额 发生金额

（不含利

息）

的利息

（如有）

发生金额 金余额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经营性往

来

经营性往

来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苏州长光华芯半

导体激光创新研

究院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18,476.03 9,591.64 7,945.80 20,121.87 借款

非经营性

往来

非经营性

往来

关联自然人

非经营性

往来

非经营性

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

其附属企业

武汉华日精密激

光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65.85 1,244.72 1,365.59 144.98 货物销售

经营性往

来

苏州镓锐芯光科

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5.08 17.91 7.17 货物销售

经营性往

来

上海飞博激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1]

其他关联方 应收账款 2,818.79 173.99 2,992.78 - 货物销售
经营性往

来

苏州镓锐芯光科

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

款
4.80 124.20 107.20 21.80

房屋租

赁、设备

租赁、应

收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苏州惟清半导体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

款
1,248.74 1,807.93 3,056.67 - 设备销售

经营性往

来

关联公司 M[注 2] 其他关联方

其他反映

占用实质

科目

162.07 162.07 设备采购
经营性往

来

总计 / / / 22,814.21 13,129.63 - 15,485.95 20,457.89 / /



注 1：公司原董事廖新胜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离任，2023 年 12 月 12 日入职上海飞博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2024 年 12 月 8 日起上海飞博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构成公司关联方。2024 年度减少金额中包含了转换为非关联方时应收账款的余额。

注 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俊配偶的弟弟控制的公司。




